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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口調查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

一、戶口調查之規劃、實施及調查報告之編撰事項 

二、戶籍人口統計之規劃、整理、製表及編撰事項 

三、戶籍人口統計資料之供應事項 

四、教育程度查記作業 

五、全國姓氏要覽之編撰事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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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目 

戶口調查之規劃、實施及調查報告之編撰事項 

法
令
依
據 

戶籍法第 52條 

 

標
準
作
業
流
程 

一、擬訂調查實施計畫及調查問項及訪問表式（規

劃調查方式、人力、時程與所需經費） 

二、邀集專家、學者及相關機關單位開會研商。  

三、調查實施計畫簽奉核准實施。  

四、遴派督導員、審核員與訪查員。 

五、辦理試驗調查，並修正調查問項及訪問表式。 

六、擬訂教育訓練細步計畫。 

七、編印作業手冊、訪問表、訪員證等表件。 

八、實地訪查(調查母體資料及訪問名冊彙整)。 
九、審核訪問表。 
十、資料建檔、審核分析及編印調查報告書。 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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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戶口調查作業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擬訂調查實施計畫及調查問項及訪問表式（規劃

調查方式、人力、時程與所需經費） 

邀集專家、學者及相關機關單位開會研商 

調查實施計畫簽

奉核准實施 

實 地 訪 查 

編印作業手

冊 、 訪 問

表、訪員證

等表件 

遴派督導員、 

審核員與訪查

員 

否 

擬訂計畫 

辦理試查 

資料整理分析 

修正相關文件

與表單 

發現問題 擬訂教育訓練

細步計畫 

 
是 

審核及修正訪問表 

派員實

地督導 

建檔、審核分
析及編印調查
報告書 

調查母
體資料
及訪問
名冊彙
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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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目 

戶籍人口統計之規劃、整理、製表及編撰事項 

人口統計報、刊之編撰事項 

法
令
依
據 

一、戶籍法第 52條 

二、戶籍人口統計作業要點 
三、動態統計戶籍登記申請書填寫須知 

標
準
作
業
流
程 

一、規劃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之人口統計報表。 

二、彙整及核對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通報之人口
統計報表。 

三、定期編製各項人口統計公務報表。 

四、編製完成分送各單位參考。 
五、定期編撰月報、季刊、年刊。 

六、簽請核准印製人口統計刊物，會會計及總務單

位（請合約廠商估價） 
七、辦理印製事宜。 

八、印製完成分送各機關（單位）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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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戶籍人口統計作業流程 
   

 

 

 

 

 
 

戶政事務所定期編製、核對及通報人
口統計報表 

縣市政府定期彙整、核對及通報人口
統計報表 

內政部彙整及核對縣市政府通報之人
口統計報表 

定期編製全國各項人

口統計公務報表 

簽奉核准印製完成分

送各機關單位參考 

定期編撰月報、季

刊、年刊 

簽請印製人口統計

刊物 

會會計及總務單位
（請合約廠商估
價） 

編製完成分送各單位

參考並上網公布 

內政部規劃各層級（中央、縣市、鄉

鎮市區）人口統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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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目 

戶籍人口統計資料之供應事項 

法
令
依
據 

戶籍人口統計資料之供應事項 

標
準
作
業
流
程 

一、申請人向本部提出申請人口統計資料。 

二、經審核後可提供者，即通知申請人(約二個工作  

天) 

三、請申請人以郵局匯款方式或親自至本部總務司繳 

    費。 
四、錄製資料交予申請人(約一個工作天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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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口統計資料作業流程 
 

 

 

 
  

 

 

  

內政部戶政司 

 

 

 

申 請 者 

審    核 

 

 

提   供 

 

申 請 者 

內 政 部 

總務司（出納科） 

內 政 部 戶 政 司 

錄 製 資 料 
 

郵 局 匯 款 
受款人：內政部 

收件者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 
100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號 6樓 

申 請 者 

親自辦理 

 

（可持匯款執據傳真 

   至內政部戶政司 

  （02）23566474) 

可 

 

 

 

違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

護法規定者不予提供 

郵寄辦理 

一
個
工
作
天 

  

二  

個  

工  

作  

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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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目 

教育程度查記作業 

法
令
依
據 

一、戶籍法第 50條及第 51條 
二、教育程度查記作業要點 

標
準
作
業
流
程 

一、函各教育機關所彙集的各級學校畢(結)業生及新       

生教育程度磁片送至本部。 

二、將資料轉檔並處理資料。 
三、通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，由各直轄市、(縣)

市所屬各戶政事務所執行教育度註記。 

四、本部接獲遇有異常資料時，彙整並函請相關教
育 單位查明更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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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各級學校 

製作當年畢(結)業生及新生教育程度

資料檔 

 

全國各級學校 

執行教育程度資料檔檢核與上傳作業。 

1.通過檢核者：可上傳資料檔至通報系統。 

2.未通過檢核者：產生錯誤清單，查明更正

後，重新進行檢核至無誤後，方可上傳資

料檔。 

各級學校主管機關 

1.檢視所轄各級學校通報狀況。 

2.進行稽催與管理。 

內政部(戶政司) 

1.檢視各級學校主管機關通報狀況。 

2.進行稽催與管理。 

3.產生教育程度通報作業統計表。 

4.通報到齊，轉錄產生教育程度結果檔案。 

內政部(戶政司) 

執行教育程度通報註記作業 

1.接收處理教育程度結果檔案。 

2.通報各戶政事務所執行教育程度註記作

業。 

3.各戶政事務所將執行結果通報內政部。 

4.產生教育程度註記作業執行統計表。 

5.產生全國教育程度統計。 

進入教育程度通報系統 

教育程度查記作業 

進入戶役政資訊系統 


